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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業務報告 

日 期：1 0 5 年 1 1 月 2 日 

報告人：主 任 委 員  史   哲 

前 言 

議長、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感謝  貴會對本會的監督與指導，使本會各項業務均能順利推展。本會的職

掌與業務運作關係都市發展、人民權益、社會公益、產業經濟及文化教育至鉅，

因此，本府敦聘相關專業專家學者擔任委員，以公正、客觀及前瞻的態度審議各

項審議案，期盼透過健全的都市規劃，推動「最愛生活在高雄」之施政目標與「生

態、宜居、產業、創意、國際、安全」6 大發展原則，逐漸邁向具多元產業、生

態宜居及文化創意之國際城市。謹就 105 年 3 月至 105 年 8 月業務推動情形進行

簡要報告，綱要如下請參閱。 

壹、本市都委會之組成。 

貳、業務執行概況。 

參、重要審議案件概要。 

肆、結語。 

壹、本市都委會之組成 

一、法令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七十四條及「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之規定。 

二、委員組成及改聘： 

■依「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會」）第三點第一項

之規定：本會置委員十三人至二十一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市長兼

任或指派副市長或主管業務機關首長兼任；一人為副主任委員，由主任委

員就委員中指派一人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列人員聘（派）兼之： 

主管業務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 

有關業務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或代表。 

具有專門學術經驗之專家。 

熱心公益人士。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聘（派）兼之委員，總合不得超過委員總人數二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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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項第三款聘兼之委員，應具備都市計畫、都市設計、景觀、建築或

交通之專門學術經驗；前項第四款聘兼之委員至少應有二人。本會委員任

期一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聘（派）兼至原任

期屆滿之日止。但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委員，續聘以二次為限。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委員於任期內職務異動時，得改聘（派）兼之。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委員每次改聘，不得超過該等委員人數二分之一，

並不得少於該等委員人數三分之一。委員均由市長一年一聘；本市都委會

105 年度委員，其任期為 10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都委會委員組成強調多元及專業化，嚴謹地為本市都市計畫把關，105 年委

員名單如附表一。 

附表一 105 年度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名單 

聘任派兼職務 姓名 代表身份 學歷、現職 

主任委員 史  哲 副市長 高雄市政府副市長 

副主任委員 徐中強 專家 
崑山科技大學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助理教

授(都市計畫)  

委員 賴文泰 專家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副教授  

(交通管理)  

委員 張學聖 專家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畫學系教授  

(都市計畫與防災規劃)  

委員 白金安 專家 
國立屏東大學不動產經營學系副教授  

(都市更新與不動產規劃)  

委員 陳啟仁 專家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副教授

(建築與文化景觀維護)  

委員 丁澈士 專家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兼工學

院院長(土木建築與水資源規劃) 

委員 魏健宏 專家 
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教授  

(交通管理與公共運輸)  

委員 李佩芬 專家 
崑山科技大學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助理教

授(都市計畫與不動產規劃)  

委員 趙子元 專家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畫學系助理教授  

(都市計畫與不動產規劃)  

委員 黃士賓 專家 
高苑科技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景觀與社區營造)  

委員 劉富美 地方熱心公益人士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董事  

(文化藝術)  

委員 謝榮祥 地方熱心公益人士
海汕文化工作室負責人  

(鄉土研究與文化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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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吳盟分 有關業務機關首長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委員 張桂鳳 有關業務機關首長 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處長 

委員 李怡德 主管業務機關首長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  

委員 趙建喬 有關業務機關首長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局長  

委員 黃進雄 有關業務機關首長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局長 

委員 陳勁甫 有關業務機關首長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局長  

委員 蔡長展 有關業務機關首長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局長  

委員 曾文生 有關業務機關首長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局長 

貳、業務執行概況 

本會自 105 年 3 月 1 日至 105 年 8 月 31 日止，共召開 23 次會議(委員會 5 次、

專案小組會議 18 次)，計完成審議案 25 案次，如附表二。  

審議通過重要都市計畫包括配合產業發展、水患治理、健全社會福利及地方

發展等案，概述如下：  

一、促進產業推動，活化市有地，審議通過舊市議會、三民金獅湖站及建軍站、

前鎮文小 61 等變更案。  

二、提升水患治理能力及易淹水地區保護標準，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審議

通過茄萣海岸防護改善工程、林園排水上游改善工程案。  

三、建構全方位社會福利服務網，營造優質社會福利環境，審議通過梓官老人兒

童活動中心設置日間照顧中心、左營富民超級市場設置長青中心及育兒資源

中心、鳳山忠孝國小設置兒童早期療育發展中心案。 

四、促進地方再發展，參考人民意見，審議通過三民、旗山及大湖通盤檢討等案。 

附表二 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案件統計表 

類  別 都委會期次 

（開會日期） 報告案 審議案 研議案 
合計 

52 
105.3.28 1 7 － 8 

53 
105.4.25 － 6 － 6 

54 
105.5.30 － 6 1 7 

55 
105.6.27 － 3 － 3 

56 
105.8.22 

－ 5 － 5 

合計 1 27 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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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要審議案件概要 

一、變更高雄市主要計畫(前金區)部分行政區為商業區(舊市議會土地)案、擬定

高雄市都市計畫(前金、新興、苓雅地區)商業區(舊市議會土地)細部計畫案  

■計畫範圍：位於高雄捷運橘線 O4 站（市議會站）1 號出入口處，東至自強

一路、南至中正四路、北至六合二路，面積約 1.19 公頃。  

■計畫內容：為活化舊市議會土地與議事廳建築，考量公益性及土地再利用，

變更為商業區，並整合周邊金融機構、辦公機關、六合商圈及愛河景觀廊

帶，由市府與國有財產署共同合作開發引入數位文創事業，以促使其周邊

匯聚文創、數位、會議、會館等文教經營型態產業，打造成為藝文軸線新

核心，為高雄城市產業轉型提供新基地。  

■公展期間：105.1.7 起至 105.2.15 止公展 30 日。 

■審議情形：案經 105.3.28 第 52 次市都委會審決：修正通過。 

二、變更高雄市主要計畫(灣子內地區)機關用地(部分機 4 及機 17)為住宅區及商

業區案、擬定高雄市灣子內地區住宅區及商業區(原部分機 4 及機 17)細部計

畫案  

■計畫範圍：  

1.機 4 用地（金獅湖站）：位於三民區鼎力路、天祥一路、鼎強街、金鼎

路間，面積約 1.39 公頃。  

2.機 17 用地（建軍站）：位於苓雅區三多一路、建軍路、行仁路、澄清路

間，面積約 2 公頃。  

■計畫內容：公車調度金獅湖站與建軍站自 103 年公車處裁撤與公車路線民

營化後，已無公車調度使用需求，為促進市有資產有效管理利用，考量地

區生活場域紋理特性、配合地區發展及實際需求，調整機關用地之土地使

用，以創造地方發展新契機及公有資產整合效益最大化。  

■公展期間：104.11.3 起至 104.12.3 止公展 30 日。  

■審議情形：案經 105.3.28 第 52 次市都委會審決：修正通過。  

三、擬定高雄市前鎮及苓雅部分地區（原文小 61 用地）細部計畫案  

■計畫範圍：位於本市前鎮區，東、南側毗鄰君毅正勤社區及忠純忠誠社區，

北側臨正勤路，西側臨成功二路及興建中之高雄環狀輕軌捷運 C6 站，計畫

面積 1.50 公頃。  

■計畫內容：本案現作為興仁國中棒球場使用，因學校用地已無開闢需求，

且緊鄰輕軌 C6 車站，為朝大眾運輸導向發展及活化市有土地，前業經 105

年 5 月 29 日本市都委會第 46 次會議審議通過，變更學校用地為第四種特

定商業專用區，案經內政部都委會決議細部計畫應劃設不低於變更面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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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共設施用地，故調整使用分區為第五種商業區及停車場用地，  

■審議情形：案經 105.5.30 第 54 次市都委會審決：照案通過。  

四、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配合茄萣海岸防護改善工程)案  

■計畫範圍：位於本特定區計畫之西側，包含濱海遊樂區南側之保護區、既

存堤防用地及尚未開闢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公園及停車場用地)，面積共

6.686 公頃。  

■計畫內容：為因應海岸管理法發布，規劃設置海岸防護設施，以有效加強

海岸防護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爰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為堤防用地。  

■公展期間：104.7.17 起至 104.8.17 止公展 30 日。  

■審議情形：案經 104.11.30 及 105.3.23 等 2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經提

105.4.25 第 53 次市都委會審決：修正通過。  

五、變更大寮都市計畫（配合林園排水上游改善工程）案  

■計畫範圍：位於台 25 省道鳳林路西側，計畫範圍係依經濟部 100 年 1 月核

定「高雄縣管區域排水林園排水系統規劃報告」林園排水（12K+650 至

14K+594）堤線範圍，面積共 3.9933 公頃。  

■計畫內容：現有林園排水部分渠段河道狹窄，且瓶頸段阻礙水流，為改善

淹水問題，配合水利署水患易淹水地區治理計畫，變更農業區、綠地、鐵

路用地、道路用地、行水區等為河川區或兼供河川使用，以加速排水整治、

土地取得及治理工程施作，強化都市防災，保障居民生命財產及居住環境

安全。  

■公展期間：105.1.8 起至 105.2.15 止公展 30 日。  

■審議情形：案經 105.4.25 第 53 次市都委會審決：照案通過。  

六、梓官區老人兒童活動中心 2 樓空間設置日間照顧中心之臨時使用審議案  

■計畫範圍：位於梓官區老人兒童活動中心之二樓，樓地板面積約 301.08 平

方公尺。  

■計畫內容：為推動老人在地老化、充實社區式長期照顧資源、佈建一鄉鎮

（區）一日間照顧中心之政策目標，利用梓官區老人兒童活動中心閒置空

間設置日間照顧中心，因兒童遊樂場用地立體多目標未包含日間照顧中心

使用，爰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申請臨時使用。  

■審議情形：案經 105.3.28 第 52 次市都委會審決：修正通過。  

七、左營區富民超級市場 1、2 樓空間設置富民長青中心及育兒資源中心之臨時使

用審議案  

■計畫範圍：位於左營區富民超級市場 1、2 樓，樓地板面積 3,825.87 平方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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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為因應高齡化社會老人多元福利需求及落實福利社區化，於左

營區富民國宅 1、2 樓之市場用地規劃設置富民長青中心及育兒資源中心，

以推展多元老人與兒童福利服務，營造老人與幼兒祖孫共樂之活動場域。

因市場用地立體多目標未包含長青中心及育兒資源中心使用，爰依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申請臨時使用。  

■審議情形：案經 105.5.30 第 54 次市都委會審決：照案通過。  

八、鳳山區忠孝國小 A 棟校舍一樓設置「鳳山兒童早期療育發展中心」臨時使用

審議案  

■計畫範圍：位於鳳山區忠孝國小 A 棟校舍一樓，樓地板面積 301.5 平方公

尺。  

■計畫內容：為落實早療服務在地社區化的理念，擬於鳳山區忠孝國小 A 棟

校舍一樓，設置鳳山兒童早期療育發展中心，提供幼童感覺統合訓練課程

及促進融合教育的早療綜合性服務環境，因學校用地立體多目標未包含社

會福利設施使用，爰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申請臨

時使用。  

■審議情形：案經 105.6.27 第 55 次會審決：照案通過。  

九、變更高雄市原都市計畫區（三民區部分）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

二階段）案  

■計畫範圍：哈爾濱街以東至民族路以西之高雄車站與台鐵機檢段土地，面

積約 25 公頃。  

■計畫內容：為配合鐵路地下化站區及站東公共設施開闢工程(71 期重劃區)

需要，變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都市設計基準與事業及財務計畫實質

內容，以解決重劃後土地所有權人不利建築及建築限制等問題。  

■公展期間：104.10.7 起至 104.11.6 止公展 30 日。  

■審議情形：案經 105.7.11 及 105.7.22 等 2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經提 105. 

8.22 第 56 次市都委會審決：修正通過。 

十、變更旗山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擬定旗山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計畫範圍：東以楠梓仙溪為界，西至中山公園西側鼓山頂為界，南臨三協

聚落北側水溝為界，北以國立旗山農工學校北側之農路為界，計畫面積

325.35 公頃。  

■計畫內容：考量第一次通盤檢討發布實施已逾 5 年，並已達計畫年限，為

配合地區發展，故辦理本次通盤檢討。本次檢討重點包含 11 處公共設施用

地檢討、無使用需求之公共設施用地解編、配合歷史古蹟劃設保存區及土



議事資訊彙編初稿(一)  第 3 期 

 1084

地使用分區與相關管制要點調整等。  

■公展期間：103.3.21 起至 103.4.22 止公展 30 日。  

■審議情形：案經 103.6.5、103.8.5、104.3.12、104.6.29、104.7.29、104.10.2

及 105.4.11 等 7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經提 105.5.30 第 54 次會審決：修

正通過。  

十一、變更湖內(大湖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變更湖內(大湖地區)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計畫範圍：東起縱貫線鐵路與路竹區交界，西至台糖公司鐵道以西約 20

公尺處，南與路竹都市計畫毗鄰，北接湖內都市計畫，計畫面積約 612.86

公頃。 

■計畫內容：考量第二次通盤檢討發布實施已逾法定檢討年限 5 年，且地

形、地物多已改變，為促進地區發展，故辦理本次通盤檢討。本次檢討

重點包含都市計畫書圖重製、8 處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1 處整體開發區

檢討及土地使用分區與相關管制要點調整等。 

■公展期間：103.5.9 起至 103.6.9 止公展 30 日。 

■審議情形：案經 103.7.18、103.8.22、104.11.20、105.4.8 及 105.6.17

等 5 次專案小組會議討論，經提 105.8.22 第 56 次市都委會審決：修正

通過。 

肆、結語 

承蒙  貴會對於本會的鼓勵與鞭策，使本會各項業務都能不斷精進且順利推

動，今後將繼續推動都市計畫審議專業諮詢服務，並加強審議透明化及提昇審議

效率，尚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繼續給予協助與指導，並敬祝身體健康、萬事如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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